
– 13 –

釋  義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在本文件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編纂 ]

「聯屬人士」 指 就任何特定人士而言，直接或間接控制該等特定人士

或直接或間接受其控制或與其受直接或間接共同控制

的任何其他人士

[編纂 ]

「組織章程細則」或

 「章程細則」

指 於 2018年 [● ]有條件採納將自 [編纂 ]起生效的本公

司組織章程細則（經不時修訂），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

四「本公司組織章程及開曼公司法概要」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貴州財經大學商務學院」 指 貴州財經大學商務學院，於 2004年根據中國法律創

辦，由本集團於 2014年 4月收購，並於 2014年 9月經

教育部批准由貴州大學與本集團合作經營

「營業日」 指 香港銀行一般向公眾開放辦理業務的日子（星期六、星

期日或香港公眾假期除外）

「英屬維爾京群島」 指 英屬維爾京群島

「複合年增長率」 指 複合年增長率

「中央結算系統」 指 由香港結算設立及運作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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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結算系統

 結算參與者」

指 獲准以直接結算參與者或全面結算參與者身份參與中

央結算系統的人士

「中央結算系統

 託管商參與者」

指 獲准以託管商參與者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士

「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

 戶口持有人」

指 獲准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

士，可為個人、聯名個人或公司

「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 指 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參與

者或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文件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合併財務報表」 指 本集團截至 2015年、2016年及 2017年 12月 31日止財

政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載於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

告」

「公司法」或

 「開曼公司法」

指 開曼群島法例第 22章公司法（1961年第三號法例，經

綜合及修訂）

「公司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

其他方式修改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 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經不時

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本公司」 指 希望教育集團有限公司，於 2017年 3月 13日在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

「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



– 15 –

釋  義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併表附屬實體」 指 我們透過合約安排控制的實體，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包括希望教育、四川省國建投資有限公司、太原旭東

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上海舒瑞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四

川永和教育投資有限公司、貴州捷星慧旅航空空乘諮

詢服務有限公司、四川托普教育股份有限公司、資陽

五月陽光教育投資有限公司、福泉五月花教育投資有

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學希望學院、貴州財經大學商務

學院、山西醫科大學晉祠學院、四川希望汽車技師學

院、四川托普信息技術職業學院、民辦四川天一學

院、四川希望汽車職業學院、四川文化傳媒職業學

院、貴州應用技術職業學院及四川托普教育股份有限

公司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指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其含義載於本文件「與我們的控

股股東的關係」一節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督及規管中國全國

證券市場的監管機構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外國投資法草案」 指 商務部於 2015年 1月 19日頒佈以公開徵求意見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

「企業所得稅法」 指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2007年 3月 16日採納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於 2008年 1月 1日起生效

「外商投資目錄」 指 商務部及國家發改委於 2015年 3月 10日聯合頒佈及於

2015年 4月 10日起生效且經不時修訂的《外商投資產

業指導目錄（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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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若斯特沙利文」 指 弗若斯特沙利文（北京）諮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全

球市場研究及諮詢公司，為獨立第三方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指 本公司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就中國民辦教育市場編製

的獨立市場研究報告

「國內生產總值」 指 國內生產總值

「光控麥鳴」 指 上海光控麥鳴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於 2015年 2月 27

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光微青合」 指 上海光微青合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於 2016年 1月 12

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貴州省教育廳」 指 貴州省教育廳

「貴州應用技術職業學院」 指 貴州應用技術職業學院，為本集團於 2016年 3月根據

中國法律創辦的學院

[編纂 ]

[編纂 ]

「本集團」或「我們」 指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不時的綜合聯屬實體，或視乎

文義所指，於本公司成為目前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之

前期間，指於有關時間經營當前集團業務的實體

「港元」或「港仙」 指 分別為香港現時的法定貨幣港元及港仙

「香港結算」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結算代理人」 指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香港結算的全資附

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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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

[編纂 ]

[編纂 ]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編纂 ]

[編纂 ]

「希望教育」 指 四川希望教育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前稱四川五月花投資

有限公司、四川希望五月花投資有限公司、四川希望

教育產業有限公司），一間於 2005年 1月 12日根據中

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的

任何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並與該等人士概無關連（定義見上市規則）的個別人士

或公司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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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山西醫科大學晉祠學院」 指 山西醫科大學晉祠學院，於 2002年 6月根據中國法律

創辦，由本集團於 2014年 4月收購，並於 2014年 8月

經教育部批准由山西醫科大學與本集團合作經營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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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保薦人」 指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及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

司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2018年 3月 15日，即本文件付印前確定其中所載若干

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編纂 ]

「上市委員會」 指 香港交易所上市委員會

[編纂 ]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

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主板」 指 由香港交易所營運的證券交易所（不包括期權市場），

獨立於香港交易所創業板，並與其並行運作

「併購」 指 合併及收購

「組織章程大綱」或

 「章程大綱」

指 本公司於 [● ]有條件採納將自 [編纂 ]起生效的組織章

程大綱（經不時修訂），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四「本公司

組織章程及開曼公司法概要」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教育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商務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MOOC」 指 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

「全國人大」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國國家統計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國家發改委」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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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中國公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由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

會於 1993年 12月 29日頒佈，於 1994年 7月 1日起生

效， 其 後 於 1999年 12月 25日、2004年 8月 28日、

2005年 10月 27日及 2013年 12月 28日修訂，並經不時

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中國政府」或「國家」 指 中國中央政府，包括所有政府部門（如省、市及其他地

區或地方政府實體）

「中國法律顧問」 指 我們有關中國法律的法律顧問天元律師事務所

「[編纂 ]購股權」 指 根據 2018年 [編纂 ]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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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

[編纂 ]

[編纂 ]

[編纂 ]

「合資格機構買家」 指 第 144A條所界定的合資格機構買家

「登記股東」 指 希望教育的股東，即四川特驅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成

都五月花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光控麥鳴投資中心

（有限合夥）及上海光微青合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S規例」 指 美國證券法S規例

「人民幣」 指 中國現時的法定貨幣人民幣

「第 144A條」 指 美國證券法第 144A條

「國家外匯管理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有關外匯管理

事宜的中國政府機關，包括地方分支（如適用）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國家稅務總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

「證監會」或「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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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及補

充

「山西省教育廳」 指 山西省教育廳

「山西省財政廳」 指 山西省財政廳

「山西省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廳」

指 山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上海舒瑞投資諮詢

 有限公司」

指 上海舒瑞投資諮詢有限公司，一間於 2008年 2月 29日

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現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0001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四川省教育廳」 指 四川省教育廳

「四川希望汽車職業學院」 指 四川希望汽車職業學院，為本集團於 2013年 3月根據

中國法律創辦的學院

「四川希望汽車技師學院」 指 四川希望汽車技師學院，為本集團於 2016年 7月根據

中國法律創辦的學院

「四川托普信息

 技術職業學院」

指 四川托普信息技術職業學院，一間由四川托普教育股

份有限公司於 2000年 6月成立並由本集團於 2017年 12

月收購的學院

「四川省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廳」

指 四川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四川特驅投資」 指 四川特驅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於 2005年 6月 28日根據

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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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特驅教育」 指 四川特驅教育管理有限公司，隨根據重組分拆後由 [希

望教育股東 ]於 2017年 11月 30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

「民辦四川天一學院」 指 民辦四川天一學院，創辦於 1991年，建校初名為四

川天一開放函授進修學院，1994年經國家教育委員會

（現為教育局）正式批准為專科層次高等教育機構，於

2011年 9月由本集團收購

「四川文化傳媒職業學院」 指 四川文化傳媒職業學院，於 2005年創辦為一所高等職

業學院，於 2014年 3月由本集團收購

「西南交通大學希望學院」 指 西南交通大學希望學院，於 2009年 4月經教育部批准

由西南交通大學、華西希望與本集團合作成立

[編纂 ]

「國務院」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香港交易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

「貴州大學科技學院」 指 貴州大學科技學院，於 2001年 5月根據中國法律創

辦，於 2014年 12月經教育部批准由貴州大學與第三

方合作經營，並由本集團於 2016年 9月收購。我們已

2018年 3月 19日出售貴州大學科技學院。有關出售的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往績記錄期間」 指 截至 2015年、2016年及 2017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其領土、其屬地及受其司法管轄的所

有地區

「美元」 指 美國現時的法定貨幣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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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證券法」 指 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不時修訂）及據此頒佈的規則及

規例

[編纂 ]

「可變利益實體」 指 一個或多個可變利益實體

「華西希望」 指 成都華西希望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 1997年 9月 1日

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持有四川特驅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的 55%股份

[編纂 ]

[編纂 ]

「外商獨資企業」 指 霍爾果斯特驅五月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 2018

年 1月 19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

全資附屬公司

「宜興光控」 指 宜興光控投資有限公司，於 2008年 9月 26日根據中國

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

「珠海麥玟」 指 珠海麥玟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於 2017年 5月 19日根

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 指 百分比

本文件所載若干金額及百分比數字已約整。因此，若干表格所列總數未必等於其先前
數額的總和。

除另有指明外，在本文件中，以人民幣計值的若干金額已分別按人民幣 0.80532元兌
1.00港元或人民幣 6.3285元兌 1.00美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或美元，僅供說明之用，不代表
人民幣金額已經或曾經或可以於該日或任何其他日期按該等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為港
元或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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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如在中國成立的實體或企業中文名稱與英文譯名有任何出入，概以中文名稱為準。中
文或其他語言的公司或實體名稱以「*」標示其英文譯名，而英文公司或實體名稱亦以「*」標
示其中文譯名，僅供識別。

除另有指明外，本文件的所有相關資料均假設並無行使 [編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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